上海市徐汇区教育局
徐教人〔2008〕2号


徐汇区教育局关于中小学、幼儿园

教职工完成高一层次学历教育有关奖励规定的通知

各中小学、幼儿园：

为了贯彻《徐汇区教育系统教师队伍建设“十一五”规划》，有效落实规划中“提高教师高一层次学历的行动计划”，努力造就一支师德高尚、素质优良，结构优化、均衡配置，适应素质教育要求、满足区域现代化发展需要的高素质教师队伍，现对完成高一层次学历教育奖励作如下规定：

一、奖励对象

1、学校根据《徐汇区教育系统教师队伍建设“十一五”规划》中关于徐汇区中小学、幼儿园教师学历的要求，有计划安排或同意参加进修的教师。

2、学校根据工作需要，有计划安排或同意参加进修的旁系列专技人员、管理人员和工勤人员。

二、奖励条件

（一）教师

1、所学专业与所从事的教育教学工作专业对口；

2、学历培训一般应安排在业余时间进行，以不影响学校工作正常开展为前提。

（二）旁系列专技人员、管理人员和工勤人员

1、所学专业与所从事的专技、管理岗位或工勤岗位专业对口；

2、在该专技、管理岗位或工勤岗位上工作三年及以上；

3、学历培训一般应安排在业余时间进行，以不影响学校工作正常开展为前提。

三、奖励标准

“十一五”期间（2006年1月1日——2010年12月31日注册入学），按3、3、4原则执行，即：教育局奖励学费总额的30%，学校奖励30%（学校也可自行酌定），本人承担40%。

参加的高一层次学历教育的人员，在学费由教育局或单位奖励前，须与单位签定《服务协议书》，明确规定其毕业后至少需为徐汇教育服务五年。服务期不满五年的，须支付违约金。违约金计算公式为：违约金＝奖励学费总额－奖励学费总额÷5×已履行的服务期限

四、领取办法

1、教职工填写《徐汇区教育局高一层次学历教育奖励申请表》并将学历毕业证书及学费收据（复印件）一并交给学校，由学校收齐后统一交到区教师进修学院教务处审核，奖励经费由区教师进修学院总务处负责发放。

2、办理时间为每年五月和十一月两次。

五、其他

1、根据完成“十一五”教师队伍建设工作的要求，各校可另行制定相关奖励办法。

2、其他局属单位，原则上可参照执行。

3、民办学校不包括在本规定范围内。

六、本通知自颁发之日起执行，本规定的解释权在徐汇区教育局人事科。

    附件：《徐汇区教育局高一层次学历教育奖励申请表》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徐汇区教育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○○八年三月二十六日

主题词：人事  学历教育  奖励规定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徐汇区教育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2008年3月26日印发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共印3份）

编号：　　　　　　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(由教师进修学院编号)
徐汇区教育局高一层次学历教育奖励申请表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学校

	姓　　名
	
	出生年月
	
	性　　别
	

	职　　务
	
	职　　称
	
	任教学科　（现任岗位）
	

	在徐汇区工作时间
	自　　 年　　 月起，至　　　年　　 月

	就读学校
	
	进修专业
	

	进修类别
	
	注：国家承认的合格学历（不含课程班）。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例如：研究生学历、学位，本科、专科等。

	进修时间
	自　　 年　 月起，至　　　年　 月毕业。学制     年。

	学费标准
	　　　    　元每年/学期；共　    　　年/学期。

	学费发票
	共      　张。 学费总额：　　　 　　元。

1．交费日期：          　　金额：                
2．交费日期：          　　金额：                

3．交费日期：          　　金额：                

4．交费日期：          　　金额：                

5．交费日期：          　　金额：                

6．交费日期：          　　金额：                

7．交费日期：          　　金额：                

8．交费日期：          　　金额：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以上栏目由学员本人填写)

	学校审核意见：(由单位填写)

奖励：            (学费总额)* 　   　%=       　　元。

经办人签字：　　　　　　校长签字：　　　　　（学校公章）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20　年  　月　　日

	区教师进修学院审核意见：

奖励：       　   (学费总额)* 　   　%=       　　元。

　　            教务处领导签字：　 　   　　（教务处章）

20　年  　月　　日


